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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2020年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信访案件基本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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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5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1.超繁大街与宜居路交会处香湾街延线
有很多拉沙土的车没有防护措施每天拉
沙土以及垃圾，噪声扰民，建筑的假山
破坏生态环境。
2.大禹褐石公园东门对面，新建的公
厕，是否有环保测评。

否 噪声

 新区
城市管
理局、 
高新区
建设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2020年7月5日，长春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进行实地踏查，核实举报情况，并拍照取证。经核实发现超凡大街与宜
居路交会处香湾街延线有渣土车经过，存在噪声扰民问题，经查运输车辆皆有证运输且车证相符。运输过程中密闭运输苫盖苫
布，但运输过程中存在扬尘现象。同时，运输单位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及时洒水降尘。
    2.目前未进行公厕的施工建设，不存在新建公厕。现场公示的效果图为概念性规划，是依据高新区环境卫生专项规划该区域
独立公厕区域选址的意向性落位，具体游客公厕点位尚未确定，后期督促建设单位在进行八一公园详细规划设计方案阶段，结合
群众反馈的意见，合理布局，统一考虑公园公厕的点位布局。具体建设情况以八一公园建设工程规划公示的情况为准。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针对投诉问题，长春新区城管局硅谷执法大队要求施工方严格按照《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和《长
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规定运输，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要求运输单位及时洒水降尘，及时清
理路面，整改合格后方可运输。同时，重新规划了渣土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尽量避开居民集中居住区，
减少噪声扰民。

是 是

0766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香湾街有很多拉沙土的车每天拉沙土以
及建筑垃圾，扬尘严重，污染环境。

否 垃圾、扬尘
 新区
城市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7月5日，长春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进行实地踏查，核实举报情况，并拍照取证。经核实发现香湾街有渣土车
经过，经查运输车辆皆有证运输且车证相符。运输过程中密闭运输苫盖苫布，但运输过程中存在扬尘现象。同时，运输单位对运
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及时洒水降尘。

属实 否 否 否
    针对投诉问题，长春新区城管局硅谷执法大队要求施工方严格按照《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和《长
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规定运输，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要求运输单位及时洒水降尘，及时清
理路面，整改合格后方可运输。

是 是

0767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超繁大街与怡居路交会处香湾街延线有
很多拉沙土的车没有防护措施每天拉沙
土以及垃圾，噪声扰民。

否 噪声、扬尘
 新区
城市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7月5日，长春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进行实地踏查，核实举报情况，并拍照取证。经核实发现超凡大街与宜居
路交汇处香湾街延线大禹褐石小区附近有渣土车经过，存在噪声扰民问题，经查运输车辆皆有证运输且车证相符。运输过程中密
闭运输苫盖苫布，但运输过程中存在扬尘现象。同时，运输单位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及时洒水降尘。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针对投诉问题，长春新区城管局硅谷执法大队要求施工方严格按照《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和《长
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规定运输，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要求运输单位及时洒水降尘，及时清
理路面，整改合格后方可运输。同时，重新规划了渣土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尽量避开居民集中居住区，
减少噪声扰民。

是 是

0768 来电 17 长春市 经开区

原举报问题：“吴中北国之春A区和
C区，吴中地产把建筑垃圾就地掩埋，导
致植被死亡，破坏生态环境。”举报人
对处理结果有异议，认为举报事情属实
。

否 其他

建设局
、城市
管理局
、市生
态环境
局经开
区分局
、兴隆
山镇

    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该投诉人于2020年5月18日通过市长公开电话向经开区建设发展局反映过此事，经开区建设发展局已对该投诉情况进行了调
查处理。
    2020年5月18日，经开区建设发展局就投诉问题约谈了吴中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中金凯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安排施
工单位对小区绿化带进行了翻土清理，清理了绿化带内个别石块等杂物，并且进行了补植。现已补植完毕，小区内绿植生长正
常，不存在建筑垃圾就地掩埋导致植被死亡的现象。
    2020年7月1日，经开区城市管理局对投诉问题现场(吴中北国之春A区）进行勘查。现场勘查中未发现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就
地掩埋情况，同时调取兴隆山镇执法大队关于2016年吴中北国之春渣土排放审批表，建筑垃圾已由个体运输户负责清运，不存在
建筑垃圾就地掩埋的情况。
   对于小区内绿植曾枯死原因，吴中金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确认为气候干旱及质保期内园林单位养护不到位所致，并已于
2019年安排园林养护单位进行了补植。

不属
实

否 否 否 是 是

0769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超繁大街与怡居路交会处香湾街延线大
禹褐石小区附近有很多拉沙土的车没有
防护措施每天拉沙土以及垃圾，噪声扰
民。

否 噪声、扬尘
 新区
城市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7月5日，长春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进行实地踏查，核实举报情况，并拍照取证。经核实发现超凡大街与宜居
路交汇处香湾街延线大禹褐石小区附近有渣土车经过，存在噪声扰民问题，经查运输车辆皆有证运输且车证相符。运输过程中密
闭运输苫盖苫布，但运输过程中存在扬尘现象。同时，运输单位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及时洒水降尘。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针对投诉问题，长春新区城管局硅谷执法大队要求施工方严格按照《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和《长
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规定运输，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要求运输单位及时洒水降尘，及时清
理路面，整改合格后方可运输。同时，重新规划了渣土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尽量避开居民集中居住区，
减少噪声扰民。

是 是

0770 来电 17 长春市 南关区
   金宇大路与华顺街交会处西北角有生
活垃圾堆积无人清理，气味呛人。

否 大气垃圾
明珠街
道办事
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7月5日上午，明珠街道办事处现场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金宇大路与华顺街交会处西北角生活垃圾位于南城家园小区
F区底商门前无名路上，占地面积约20平方米，是附近底商及周边地摊商贩随意乱倒所形成，存在垃圾清运不及时，产生异味问
题。该区域保洁及垃圾清运工作应由该小区物业负责。经向物业管理单位了解，由于近日连续降雨，导致该处垃圾清理清运出现
不及时的问题。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7月5日，明珠街道办事处协调区环卫部门对该处垃圾集中清理清运完毕，并将地面冲洗干净
。明珠街道办事处要求南城家园物业管理单位加强日常管理，做到垃圾日产日清，防止问题出现反复。
同时，区环卫部门在该处设置2台垃圾收集车，引导周边商户商贩定点投放，指定专人看护，最大限度
防止该区域垃圾随意乱扔乱倒问题。

是 是

0771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香湾街八一水库西南角要建一个假山，5
月份开始陆陆续续拉土已经两个月了，
噪声大，破坏原有的湿地环境。

否 生态
高新区
建设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7月6日，长春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进行实地踏查，拉沙土车辆有渣土证，并采用了全封闭的环保车型，但存
在噪声扰民问题。八一公园建设项目已取得环评备案，公园的建设是对八一湖水库的一种保护和修复，不属于破坏生态环境。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7月6日，拉沙土车已全面停止运输，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将加大管理力度，重新规划渣土运输
车辆行驶路线，尽量避开居民集中居住区，避免噪声扰民。

是 是

0772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香湾路八一公园要建50米假山，和一个
公厕，公厕紧邻小区只隔一条小马路，
原有规划是建百亩荷塘,破坏原有生态环
境。

否 生态
高新区
建设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7月6日，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八一公园原概念规划设计，由于整体项目为PPP项目，PPP
项目未进行推进，原八一公园概念规划方案已不再实施。现概念规划方案，已征求水利主管部门意见，并进行专家论证会审定，
符合相关公园规划、环保等规范要求。八一公园建设项目已取得建设项目环境登记备案，公园的建设是对八一湖水库的保护和修
复，公园建成后会有管理团队对整个公园区域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化管理和定期的精细化维护，相比以前的整体统筹城市管理而
言，专业公园管理更有利于八一湖生态、水系的保护和修复，会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提升，不属于破坏
生态环境。
    目前未进行公厕的施工建设，不存在新建公厕。现场公示的效果图为概念性规划，是依据高新区环境卫生专项规划该区域独
立公厕区域选址的意向性落位，具体游客公厕点位尚未确定，后期督促建设单位在进行八一公园详细规划设计方案阶段，结合群

不属
实

否 否 否 是 是

0773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八一公园原有规划是百亩荷塘湿地公
园，现在要建假山和公厕，破坏原有生
态环境。反映人想知道要建假山和公厕
是谁批示的，批文需要公示 ， 是否有
征求意见 ，审批调研手续还没有公示，
先动工是否违规，要求立刻停工，施工
噪声对高考学子和附近居民造成非常大
的影响。

否 生态
高新区
建设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7月6日，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八一公园已取得立项批复，公园的概念规划设计已经过专
家论证会审议，八一公园建设项目已取得建设项目环境登记表备案。公园的建设是对八一湖水库的种保护和修复，公园建成后会
有管理团队对整个公园区域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化管理和定期的精细化维护，相比以前的整体统筹城市管理，专业公园管理更有
利于八一湖生态、水系的保护和修复，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提升，不属于破坏生态环境。
    现场公示的效果图为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不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前公示，建设单位在进行八一公园详细规划设计方案阶
段，具体建设情况以八一公园建设工程规划公示的情况为准。
    目前，现场在进行公园前期建设准备工作，不属公园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但存在噪声扰民问题。

部分
属实

是 0772 否 否 否
    2020年7月6日，拉沙土车已全面停止运输，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将加大管理力度，重新规划渣土运输
车辆行驶路线，尽量避开居民集中居住区，避免噪声扰民。

是 是

0774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八一公园要建假山和公厕，最近两个月
大车都在运输沙土，扬尘特别大，居民
没办法开窗，污染环境。

否 扬尘
 新区
城市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7月5日，长春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进行实地踏查，核实举报情况，并拍照取证。经核实发现八一公园要建假
山和公厕有渣土车经过，经查运输车辆皆有证运输且车证相符，运输过程中密闭运输苫盖苫布，但运输过程中存在扬尘现象。同
时，运输单位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及时洒水降尘。

属实 是
0772、
0773

否 否 否
    针对投诉问题，长春新区城管局硅谷执法大队要求施工方严格按照《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和《长
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规定运输，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要求运输单位及时洒水降尘，及时清
理路面，整改合格后方可运输。

是 是

0775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八一公园原有规划是建百亩荷塘，现在
要建假山和公厕，破坏生态环境。

否 生态
高新区
建设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7月6日，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八一公园原概念规划设计，由于整体项目为PPP项目，PPP
项目未进行推进，原八一公园概念规划方案已不再实施。现概念规划方案，已征求水利主管部门意见，并进行专家论证会审定，
符合相关公园规划、环保等规范要求。八一公园建设项目已取得建设项目环境登记备案，公园的建设是对八一湖水库的保护和修
复，公园建成后会有管理团队对整个公园区域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化管理和定期的精细化维护，相比以前的整体统筹城市管理而
言，专业公园管理更有利于八一湖生态、水系的保护和修复，会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提升，不属于破坏
生态环境。
    

不属
实

是
0772、
0773、
0774

否 否 否 是 是

0776 来电 17 长春市 林园局
    南湖大路和人民大街交会南行300米
绿化带,园林种完树后,都有人将树拔掉,
反复多次,破坏生态环境。

否 生态
长春市
绿化管
理中心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7月5日接到举报案件后，我单位立即对此次案件进行调查核实。经查，此地由于路段繁华，出现行人穿行将补植绿篱破坏的
行为。中心一直加强巡查，发现情况后立即进行补植。行人为穿行方便，对补植的绿篱和木质围栏进行拔除、损毁。经巡查员发
现后，立即重新补植，并加强巡视，改安装铁质围栏，加强固定围挡，保护绿植。截止目前，已补植绿篱4次，共计约2850株苗
木；安装木质围栏35米，被破坏后，今年安装铁艺围栏214米。

属实 否 否 否

    我中心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城市街道绿化，及时补植、在增强巡视基础上对此地绿化设计模式进行更
改，将部分区域绿篱改造为低矮马蔺、生态材料火山岩结合草坪，增设警示标牌等措施，在后续工作中
将依据实际情况灵活变更处理方案，举一反三，形成常态化，进行每日巡查。进一步做好绿化保护工
作，

是 是

0777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香湾街八一公园西南角,用建筑垃圾堆假
山,破坏湿地生态环境。

否 生态、垃圾
高新区
建设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7月6日，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核实情况，不存在倾倒建筑垃圾堆假山和破坏湿地生态环境的情况。

不属
实

是

0772、
0773、
0774、
0775

否 否 否 是 是

0778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香湾街八一公园西南角,施工作业时,尘
土大,污染环境。

否 扬尘
高新区
建设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7月6日，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核实情况,“香湾街八一公园西南角,施工作业时,尘土大,污染环境。”
的情况不属实。目前现场确实在进行公园建设所需用土的运输工作，所有拉沙土车辆有渣土证，并采用了全封闭的环保车型。

不属
实

是

0772、
0773、
0774、
0775、
0777

否 否 否 是 是



0779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大禹褐石南门的宜居南路和北门的宜居
路,运输的渣土车,粉尘大,污染环境。

否 扬尘
 新区
城市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7月5日，长春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进行实地踏查，核实举报情况，并拍照取证。经核实发现大禹褐石南门的
宜居南路和北门的宜居路有渣土车经过，经查运输车辆皆有证运输且车证相符。运输过程中密闭运输苫盖苫布，但运输过程中存
在扬尘现象。同时，运输单位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及时洒水降尘。
 

属实 否 否 否
    针对投诉问题，长春新区城管局硅谷执法大队要求施工方严格按照《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和《长
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规定运输，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要求运输单位及时洒水降尘，及时清
理路面，整改合格后方可运输。

是 是

0780 来电 17 长春市 二道区
劳动公园南门从早上六点至晚上十点有
人在甩鞭子，小东门凉亭有人唱歌，噪
声扰民。

否 噪声

长春市
公安局
二道区
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7月5日晚上6点，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工作人员到劳动公园内对甩鞭子、唱歌情况进行现场核实，经查，发现有
一人在劳动公园南门甩鞭子，但没有发现小东门凉亭有唱歌的情况。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二道区公园管理中心对甩鞭子人员进行制止，要求跳舞人员降低喇叭音
量。下一步，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二道区公园管理中心将对该区域加强监管，高考在即，长春市
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公将对劳动公园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防控，加大管理力度。对甩鞭子行为进行制止
、对跳舞人员进行劝导、协商，要求降低音量，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有关条款进行处置，同时张贴通知，提醒游客文明游园，杜绝问题反弹。

是 是

0781 来电 17 长春市 德惠市

沐德街与德政街交会东方机械有限公
司，生产汽车零部件，生产时机械操作
噪声特别大，气味刺鼻，影响附近居民
休息。

否 噪声、大气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德
惠市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17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德惠市分局进行核实。经查，案件反映的德惠市东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德惠市经济
开发区沐德街，厂区内现有三家企业，分别为德惠市东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德惠市新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和德惠市巨鹏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
    上述三家企业中，德惠市东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德惠市巨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属于同一项目，企业环保手续齐全，其焊接
组装工艺有噪声排放，企业采取车间密闭措施降噪；德惠市新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010年6月经原德惠市环境保护局批准建
设，2014年7月建成投产，其电炉融化和附模浇注工艺有废气排放，为案件中反映的异味来源，该工艺产生的废气采取水洗塔吸
收后经15米排气筒排放，2018年7月，经第三方检测，该企业厂界外2个敏感点及上下风向监测点甲醛、酚类化合物、氨、二乙胺
和臭气浓度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限值要求。该工艺由于市场原因于2019年6月停产，至今未恢复生产，现场检查时
无异味；锻造工艺有噪声排放，企业噪声采取车间密闭+减震沟措施降噪。
    2020年6月18日，德惠市环境监测站对3家企业厂界外2个敏感点噪声进行布点监测。经监测，企业厂界噪声分别为54.1分贝
、52.7分贝，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中的三类排放标准限值要。

属实 是
0067、
0326

否 否 否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德惠市分局将进一步加大对案件中反映的3家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其污染防治
措施稳定运行，避免企业噪声超标排放、异味扰民问题发生。

是 是

0782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光谷大街与永新路交会处有一条富裕
河，河水恶臭，气味特别大，无人管理
。

否 水
高新区
建设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7月5日高新区建设管理局与市水利指挥部相关人员到现场踏勘，该反映位置未发现有异味情况，高新区已有完善的河道管理
制度，每日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对河道进行巡查，发现有面源垃圾、漂浮物等污染情况，清理人员会及时到位进行清理，故反映情
况不属实。

不属
实

否 否 否 是 是

0783 来电 17 长春市 二道区
和顺街地利生鲜对面野味海鲜烧烤营业
时噪音油烟特别大，污染环境,影响附近
居民生活。

否 噪声、油烟
吉林街
道办事
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7月5日晚19时40分，二道区吉林街道办事处、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二道区分局、二道区吉林执法中队工作人员前往和顺
街地利生鲜对面野味海鲜烧烤进行核实。经查，居民反映的噪声是由于店外摆桌就餐产生，情况属实。通过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二
道区分局对该饭店营业期间风机噪声测试，监测结果显示不超标。该商户有独立的烧烤操作间，使用环保炉具，安装有油烟净化
器，且运行正常，配有专用的排烟管道排放，群众反映油烟问题不属实。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二道区吉林街道办事处、二道区吉林执法中队要求“野味海鲜烧烤”严格执行《关于落实“八项措
施”的实施意见》（试行）的相关要求，在夜间21时前将全部餐桌移回店内。下一步，二道区吉林街道
办事处、二道区吉林执法中队将加强监管，确保油烟净化设施稳定运行，杜绝噪声、油烟等污染问题。

是 是

0784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超繁大街与怡居路交会处香湾街延线有
很多大型汽车每天拉沙土，没有采取防
护措施，产生扬尘污染，并且噪声很
大，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否 噪声、扬尘
 新区
城市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7月5日，长春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进行实地踏查，核实举报情况，并拍照取证。经核实发现超繁大街与怡居
路交汇处香湾街延线有渣土车经过，存在噪声扰民问题，经查运输车辆皆有证运输且车证相符。运输过程中密闭运输苫盖苫布，
但运输过程中存在扬尘现象。同时，运输单位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及时洒水降尘。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针对投诉问题，长春新区城管局硅谷执法大队要求施工方严格按照《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和《长
春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规定运输，对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扬尘要求运输单位及时洒水降尘，及时清
理路面，整改合格后方可运输。同时，重新规划了渣土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尽量避开居民集中居住区，
减少噪声扰民。

是 是

0785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夜间经常有大型车辆运载建筑垃圾往香
湾路的八一水库公园里倾倒，噪声很
大，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否 噪声
高新区
建设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7月6日，长春新区城市管理局硅谷执法大队进行实地踏查，现场确实在进行公园建设所需用土的运输工作，不存在
倾倒建筑垃圾情况，所有拉沙土车辆有渣土证，并采用了全封闭的环保车型，但存在噪声扰民问题。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7月6日，拉沙土车已全面停止运输，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将加大管理力度，重新规划渣土运输
车辆行驶路线，尽量避开居民集中居住区，避免噪声扰民。

是 是

0786 来电 17 长春市 德惠市
八道街红旗大市场凌晨2点开始开业前的
准备工作，产生噪声，影响居民正常生
活。

否 噪声
德惠市
行政执
法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7月5日，德惠市行政执法局进行现场核查。经查，经查，案件中反映的德惠市红旗大市场位于人民街与育才街之间，
市场内所有摊位均在室内，在其南侧红旗胡同为一处疫情防控期间倡导“地摊经济”形成的临时性露天小市场，经营项目以农副
产品销售为主，经营者多为附近乡镇进城卖菜的农民，部分菜农于凌晨利用农用机动车运输蔬菜进入市场，车辆马达声产生噪声
扰民。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7月6日凌晨开始，德惠市行政执法局对进入该市场内装卸蔬菜等农副产品的机动车采取限行
措施。同时，建议使用农用机动车辆运输蔬菜进入市场的车主改用电瓶车。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凌晨菜
农入市时产生的噪声扰民问题得到解决。执法局工作人员将进一步加大对该市场区域的巡查力度，杜绝
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是 是

0787 来电 17 长春市 九台区
师范街“御龙阁洗浴”排风对着居民区
噪声扰民，影响居民正常休息。

否 噪声
营城街
道办事
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7月3日，九台区营城街道办事处、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区分局联合调查。
    九台区御龙阁洗浴中心，位于九台区师范街学府三期小区门市，2018年3月开始营业，有两台2吨燃气锅炉（一用一备），环
保手续齐全。在洗浴中心北侧墙体上悬挂两台换气用排风机，不定时启用。排风机距离最近居民10米左右，使用时产生噪声情况
属实。
    2020年7月3日，在排风扇正常运行情况下，距离其三米处进行噪声监测，检测结果符合《社会生活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中2类功能区排放标准，检测结果不超标。

属实 否 否 否

    经长春市九台区环境监测站检测噪声结果不超标，但考虑到距离居民较近，在休息时还会听到声
音，影响休息。九台区营城街道办事处和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区分局协调御龙阁洗浴中心三日内对排
风机做好隔音降噪措施，减轻对附近的噪声影响，洗浴中心已于2020年7月5日完成隔音降噪改造。
    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区分局将加强对洗浴中心的环境监管，督促洗浴落实排风机等产生
噪声的设备运行管理，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是 是

0788 来电 17 长春市
长春新
区

香湾街与宜居路交会处大禹褐石东门八
一公园，建假山，公厕，严重破坏生态
环境，是否有环评手续？哪个部门、什
么时间下发的？审批环评手续前没有公
告公示征求附近居民是否同意。

否 生态
高新区
建设管
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7月6日，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八一公园概念规划方案，已征求水利主管部门意见，并于
2020年6月22日进行专家论证会审定，符合相关公园规划、环保等规范要求。八一公园建设项目已于2020年4月15日取得建设项目
环境登记备案，公园的建设是对八一湖水库的保护和修复，公园建成后会有管理团队对整个公园区域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化管理
和定期的精细化维护，相比以前的整体统筹城市管理而言，专业公园管理更有利于八一湖生态、水系的保护和修复，会对周边居
民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提升，不属于破坏生态环境。
    目前公园是概念性规划设计，尚未进行公园详细规划方案设计，现场公示的效果图为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不属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前公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前，会对公园详细建设方案进行现场公示征求周边居民意见。

不属
实

是

0772、
0773、
0774、
0775、
0777、
0778

否 否 否 是 是

0789 来电 17 长春市 经开区
武汉路与佳庆街交会长春经济技术开发
区实验学校，广播噪声扰民，影响居民
休息。

否 噪声 文教局

    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7月5日，经开区文教局对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进行了现场调查，经调查，该学校位于武汉路与嘉庆街交会西
北100米处，邻近万科洋浦花园小区，该学校广播用于上下课、眼操、体操播放音乐，间歇性使用，使用时间为早7:30至下午
16：00，节假日、寒暑假期间不使用，由于学校距离小区较近，所以在广播使用时对附近居民存在一定噪声影响。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7月5日，经开区文教局要求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在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的前提
下把音量调到最低，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是 是

0790 来电 17 长春市 德惠市
西八道街“锅叉子烤毛蛋”“亮子烤毛
蛋”，每晚6点至次日凌晨3点营业噪声
扰民，影响居民休息。

否 噪声
德惠市
行政执
法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7月5日，德惠市行政执法局进行现场核查。经查，“锅叉子烤毛蛋”、“亮子烤毛蛋”两家饭店均位于德惠市人民街
龙凤翔城小区临街门市，经营时间为每天下午5点至晚11点，检查中并未发两家饭店有超时营业至凌晨三点的问题。
    经进一步调查，两家饭店确实存在室外露天摆放餐桌行为，顾客在其室外餐桌就餐过程中，大声喧哗产生噪音扰民。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7月5日，德惠市行政执法局责令两家饭店经营者立即停止室外摆桌就餐的行为，退入室内经
营。同时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深入开展夜间巡逻检查管理工作，避免饭店露天经营噪声扰民问题再次
发生。

是 是

0791 来电 17 长春市 双阳区

鹿乡镇常家村九舍与二舍交会处碳酸钙
工厂门前有石灰厂和石料厂运输车24小
时运输，扬尘严重，噪声扰民。（对处
理结果有异议）

否 噪声、扬尘
双阳区
交通运
输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7月6日，双阳区交通运输局、双阳区鹿乡镇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核实：双阳区鹿乡镇常家村共有8家白灰厂、石料厂分
布于常家村,分别为：长春市双阳区腾远矿业有限公司、长春市双阳区有峰矿业有限公司、长春石溪矿业有限公司、吉林兴泰钙
业有限公司、长春市双阳区双丰白灰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利盈化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中佳白灰厂、长春隆达钙业有限
公司。该8家企业向外运输货物时全部经由2社和9社交会路口，现场发现货运车辆均采取封闭式运输，但存在道路扬尘和噪音现
象，对路边居住较近的村民造成一定影响。

属实 否 否 否
    双阳区鹿乡镇责成企业每天不少于6次洒水，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扬尘。双阳区交通运输局增加货运
车辆检查频次，要求过往货车减速慢行，严格落实货运车辆封闭运输要求，防止扬尘、噪声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

是 是

0792 来信 17 长春市 朝阳区
建设街1639号吉林普济医院没有健全环
保设施，有噪声，有异味。建议取缔。

否 大气、噪声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朝
阳区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7月5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前往建设街1639号普济医院核实。经查，该医院产生的医疗废水经一体化污水
处理设备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污水处理间产生的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独立排气筒高空排放；厨房油烟经油烟净
化器处理后后高空排放。该医院目前处于整体装修期间，存在装修噪音扰民现象；该污水处理间旁边的房间因天热临时使用换气
扇，致使内部异味外排。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要求普济医院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营管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装修期
间合理安排施工程序，减少噪声扰民；立即拆除换气扇并封闭窗户，避免异味外排。普济医院当天已停
止使用换气扇，承诺2日内拆除换气扇并确保室内异味经污水处理间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独立
排气筒高空排放。

是 是

0793 来信 17 长春市 九台区
城子街街道古洞村二社陈洪波在屯子里
的公路边盖大猪圈，产生臭味，污染空
气。

否 大气
城子街
街道办
事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19日下午城子街街道办事处立即成立工作小组，会同九台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对陈洪波养殖场进行了现场核实。 
    经现场核实，陈某某养猪户位于城子街街道古洞村2社，公路北侧猪舍面积650平方米，现存栏母猪13头，育肥猪45头；公路
南侧猪舍360平方米，现存栏母猪17头，育肥猪30头，养殖户按照畜牧部门要求建有防雨、防渗、防外溢的储粪池和储尿池，粪
便及尿液经发酵后还田利用。因储尿池没有封盖有气味溢出。

部分
属实

是 0476 否 否 否
    城子街街道办事处按农业农村局提出的建议，要求养殖户将路南侧储尿池上盖封闭，粪便、尿液经
发酵后及时还田利用，养殖户已于2020年6月28日整改完毕。
    下一步，城子街街道办事处畜牧站加强监管力度，监督养殖户落实异味控制措施。

是 是



0794 来信 17 长春市 九台

李洪亮为首的九台区区委、区政府对九
台区所有石场“一刀切”，关闭九台区
所有石场，致使农电公司给所有企业停
电，矿山企业停产，损失较大。

是 其他
九台区
自然资
源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7月5日，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土们岭街道办事处、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城子街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分局、
九台区供电公司组成联合调查组，分别到土们岭街道办事处、城子街街道办事处、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对举报人反映的3个街道
办事处域内的20家采石场进行了现场核实。
    经调查核实，九台区共有20家采石企业持有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末的有13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
年4月末的有6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6月的有1家。
    自2017年以来，全区20家采石场中，有16家采石场存在越界开采违法行为，15家已依法做出行政处罚，违法总面积69596.39
平方米，违法开采量188598.0平方米，没收违法所得195.76万元，罚款49.40万元，均已结案。其中10家采石企业2017-2018两
年内，持续非法开采达到3次，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剩余1家采石场越界开采违法行为正在查处中；有11家采石场存在非法占用
耕地建职工宿舍及堆料违法行为，非法占用耕地总面积57051平方米，九台区自然资源局依法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至2020年4月，11家占用耕地的采石场，违法违规建筑已全部拆除并完成恢复工作；19家采石场存在毁林开采违法行为，毁
林面积100150.7平方米，均已依法立案查处并处罚；超载超限运输、违法生产造成噪声、扬尘污染以及道路破损，严重影响当地
百姓生产生活及身体健康，群众反映强烈。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及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当地百姓陆续反映20家
采石场越界开采、毁林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问题等13次，强烈要求区委区政府对采石场进行整治。
    2018年8月制定了《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场联合整治工作方案》，九台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市环保局九台分局、
市公安局九台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联合检查工作组，对20家采石企业逐家进行检查，对采矿许可证过期、不符合环保要
求、没有林业审批手续毁林开采、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采石企业，依法责令整改，截止至2019年4月，20家采石场没有完成整
改，均在停产整改中。 
    2019年4月，为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文件、《吉林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发〔2018〕15号），九台区政府办印发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企业联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进一步对全区采石企业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整治，对存在持续违法行为，拒不整改的采石企业，按照《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企业联合整治工作方案》要求，
由供电公司给予了断电处理，督促企业采石企业进行整改。待企业整改完成后，可申请验收，验收合格、依法补办土地、林地审
批手续后，方可通电恢复生产。截止2020年4月，全区20家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均没有完成整改，非法占用土地、林
地均没有依法取得审批手续，也没有提出验收申请，仍处于断电整改阶段。因此，不存在“一刀切”强行关闭问题。

不属
实

否 否 否

    九台区为全面保护生态环境，保障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消除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破坏土地等违法
行为，促使采石场依法依规开采，结合九台区实际情况和省林业审批主管部门意见，九台区决定以市场
化运作模式，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于2019年6月聘请第三方技术单位，于2019年12月编制完成了《
长春市九台区建筑用石料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2020年3月九台区政府发布实施。规划充分听取了
各相关部门意见，在石材资源集中的区域内，划定3个集中开采区，3个备选开采区。3个集中开采区新
立矿山将严格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实现规模化开采、集约化开采；3个备选开采区矿山根据九
台区建筑石料供应需要，可同集中开采区同时开发利用。
    九台区政府已成立露天采石场综合整治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长春市九台区建筑
用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要求，结合九台区20家采石企业剩余可开采储量情况，采取不同处置措施
。对已没有剩余可采储量的采石场，督促其依法履行闭坑程序，按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
垦方案》要求，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恢复治理完毕，矿山关闭；对有剩余可采储量，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的采石企业，由原联合检查组，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责令采石企业立即整改，整改完成申请
验收。验收合格，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可对原采矿许可证批准范围内剩余可采储量进行开采，并责令
其边开采边恢复治理。积极引导采石企业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目前全区20家采石场中已有14家采石场，
同意开展生态修复或参与绿色矿山建设。
    目前，九台区已有1个矿区，具备采矿权出让条件。出让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九台区将本着
“成熟1个推出1个的工作思路，坚持市场化主体运作模式，严格按照矿业权交易流程，面向社会公开发
布招投标公告，欢迎有实力、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我区绿色矿山建设，同时也欢迎符合条件的原矿
山企业积极参加公开招投标竞争，加快推出采矿权。
    下一步，九台区将加快建立绿色矿业发展工作新机制，完善石料运输、销售、监管一体化综合监管
平台建设，对石料开采、销售、运输、纳税进行全程一体化监管，在源头上杜绝超限超载违法行为，有
效避免税费流失，增加财政收入；在采石企业退出开展生态修复期间，将切实加大监管力度，严格监督
采石企业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进行治理，严厉打击借恢复治理名义，非法
开采矿产资源；绿色矿山建成开采后，将进一步压实各部门监管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动态巡查、监管
长效机制，严厉打击越界开采违法行为，维护矿业权开采秩序。

是 是

0795 来电 17 长春市 九台
九台政府以“环保一刀切”的名义从18
年至今将采石厂关闭，对采石厂形成巨
大损失。

其他
九台区
自然资
源局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7月5日，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土们岭街道办事处、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城子街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分局、
九台区供电公司组成联合调查组，分别到土们岭街道办事处、城子街街道办事处、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对举报人反映的3个街道
办事处域内的20家采石场进行了现场核实。
经调查核实，九台区共有20家采石企业持有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末的有13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4
月末的有6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6月的有1家。
    自2017年以来，全区20家采石场中，有16家采石场存在越界开采违法行为，15家已依法做出行政处罚，违法总面积69596.39
平方米，违法开采量188598.0平方米，没收违法所得195.76万元，罚款49.40万元，均已结案。其中10家采石企业2017-2018两
年内，持续非法开采达到3次，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剩余1家采石场越界开采违法行为正在查处中；有11家采石场存在非法占用
耕地建职工宿舍及堆料违法行为，非法占用耕地总面积57051平方米，九台区自然资源局依法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至2020年4月，11家占用耕地的采石场，违法违规建筑已全部拆除并完成恢复工作；19家采石场存在毁林开采违法行为，毁
林面积100150.7平方米，均已依法立案查处并处罚；超载超限运输、违法生产造成噪声、扬尘污染以及道路破损，严重影响当地
百姓生产生活及身体健康，群众反映强烈。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及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当地百姓陆续反映20家
采石场越界开采、毁林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问题等13次，强烈要求区委区政府对采石场进行整治。
    2018年8月制定了《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场联合整治工作方案》，九台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市环保局九台分局、
市公安局九台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联合检查工作组，对20家采石企业逐家进行检查，对采矿许可证过期、不符合环保要
求、没有林业审批手续毁林开采、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采石企业，依法责令整改，截止至2019年4月，20家采石场没有完成整
改，均在停产整改中。 
    2019年4月，为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文件、《吉林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发〔2018〕15号），九台区政府办印发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企业联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进一步对全区采石企业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整治，对存在持续违法行为，拒不整改的采石企业，按照《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企业联合整治工作方案》要求，
由供电公司给予了断电处理，督促企业采石企业进行整改。待企业整改完成后，可申请验收，验收合格、依法补办土地、林地审
批手续后，方可通电恢复生产。截止2020年4月，全区20家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均没有完成整改，非法占用土地、林
地均没有依法取得审批手续，也没有提出验收申请，仍处于断电整改阶段。因此，不存在“一刀切”强行关闭问题。

不属
实

是 0794 否 否 否

    九台区为全面保护生态环境，保障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消除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破坏土地等违法
行为，促使采石场依法依规开采，结合九台区实际情况和省林业审批主管部门意见，九台区决定以市场
化运作模式，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于2019年6月聘请第三方技术单位，于2019年12月编制完成了《
长春市九台区建筑用石料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2020年3月九台区政府发布实施。规划充分听取了
各相关部门意见，在石材资源集中的区域内，划定3个集中开采区，3个备选开采区。3个集中开采区新
立矿山将严格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实现规模化开采、集约化开采；3个备选开采区矿山根据九
台区建筑石料供应需要，可同集中开采区同时开发利用。
    九台区政府已成立露天采石场综合整治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长春市九台区建筑
用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要求，结合九台区20家采石企业剩余可开采储量情况，采取不同处置措施
。对已没有剩余可采储量的采石场，督促其依法履行闭坑程序，按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
垦方案》要求，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恢复治理完毕，矿山关闭；对有剩余可采储量，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的采石企业，由原联合检查组，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责令采石企业立即整改，整改完成申请
验收。验收合格，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可对原采矿许可证批准范围内剩余可采储量进行开采，并责令
其边开采边恢复治理。积极引导采石企业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目前全区20家采石场中已有14家采石场，
同意开展生态修复或参与绿色矿山建设。
    目前，九台区已有1个矿区，具备采矿权出让条件。出让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九台区将本着
“成熟1个推出1个的工作思路，坚持市场化主体运作模式，严格按照矿业权交易流程，面向社会公开发
布招投标公告，欢迎有实力、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我区绿色矿山建设，同时也欢迎符合条件的原矿
山企业积极参加公开招投标竞争，加快推出采矿权。
    下一步，九台区将加快建立绿色矿业发展工作新机制，完善石料运输、销售、监管一体化综合监管
平台建设，对石料开采、销售、运输、纳税进行全程一体化监管，在源头上杜绝超限超载违法行为，有
效避免税费流失，增加财政收入；在采石企业退出开展生态修复期间，将切实加大监管力度，严格监督
采石企业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进行治理，严厉打击借恢复治理名义，非法
开采矿产资源；绿色矿山建成开采后，将进一步压实各部门监管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动态巡查、监管
长效机制，严厉打击越界开采违法行为，维护矿业权开采秩序。

是 是

0796 来电 17 长春市 九台
土们岭镇采石场从18年5月份至今政府以
环保名义“一刀切”关闭采石场。

其他
九台区
自然资
源局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7月5日，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土们岭街道办事处、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城子街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分局、
九台区供电公司组成联合调查组，分别到土们岭街道办事处、城子街街道办事处、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对举报人反映的3个街道
办事处域内的20家采石场进行了现场核实。
    经调查核实，九台区共有20家采石企业持有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末的有13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
年4月末的有6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6月的有1家。
    自2017年以来，全区20家采石场中，有16家采石场存在越界开采违法行为，15家已依法做出行政处罚，违法总面积69596.39
平方米，违法开采量188598.0平方米，没收违法所得195.76万元，罚款49.40万元，均已结案。其中10家采石企业2017-2018两
年内，持续非法开采达到3次，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剩余1家采石场越界开采违法行为正在查处中；有11家采石场存在非法占用
耕地建职工宿舍及堆料违法行为，非法占用耕地总面积57051平方米，九台区自然资源局依法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至2020年4月，11家占用耕地的采石场，违法违规建筑已全部拆除并完成恢复工作；19家采石场存在毁林开采违法行为，毁
林面积100150.7平方米，均已依法立案查处并处罚；超载超限运输、违法生产造成噪声、扬尘污染以及道路破损，严重影响当地
百姓生产生活及身体健康，群众反映强烈。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及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当地百姓陆续反映20家
采石场越界开采、毁林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问题等13次，强烈要求区委区政府对采石场进行整治。
    2018年8月制定了《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场联合整治工作方案》，九台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市环保局九台分局、
市公安局九台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联合检查工作组，对20家采石企业逐家进行检查，对采矿许可证过期、不符合环保要
求、没有林业审批手续毁林开采、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采石企业，依法责令整改，截止至2019年4月，20家采石场没有完成整
改，均在停产整改中。 
    2019年4月，为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文件、《吉林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发〔2018〕15号），九台区政府办印发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企业联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进一步对全区采石企业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整治，对存在持续违法行为，拒不整改的采石企业，按照《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企业联合整治工作方案》要求，
由供电公司给予了断电处理，督促企业采石企业进行整改。待企业整改完成后，可申请验收，验收合格、依法补办土地、林地审
批手续后，方可通电恢复生产。截止2020年4月，全区20家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均没有完成整改，非法占用土地、林
地均没有依法取得审批手续，也没有提出验收申请，仍处于断电整改阶段。因此，不存在“一刀切”强行关闭问题。

不属
实

是
0794、
0795

否 否 否

    九台区为全面保护生态环境，保障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消除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破坏土地等违法
行为，促使采石场依法依规开采，结合九台区实际情况和省林业审批主管部门意见，九台区决定以市场
化运作模式，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于2019年6月聘请第三方技术单位，于2019年12月编制完成了《
长春市九台区建筑用石料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2020年3月九台区政府发布实施。规划充分听取了
各相关部门意见，在石材资源集中的区域内，划定3个集中开采区，3个备选开采区。3个集中开采区新
立矿山将严格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实现规模化开采、集约化开采；3个备选开采区矿山根据九
台区建筑石料供应需要，可同集中开采区同时开发利用。
九台区政府已成立露天采石场综合整治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长春市九台区建筑用石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要求，结合九台区20家采石企业剩余可开采储量情况，采取不同处置措施。对
已没有剩余可采储量的采石场，督促其依法履行闭坑程序，按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
案》要求，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恢复治理完毕，矿山关闭；对有剩余可采储量，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采
石企业，由原联合检查组，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责令采石企业立即整改，整改完成申请验收
。验收合格，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可对原采矿许可证批准范围内剩余可采储量进行开采，并责令其边
开采边恢复治理。积极引导采石企业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目前全区20家采石场中已有14家采石场，同意
开展生态修复或参与绿色矿山建设。
    目前，九台区已有1个矿区，具备采矿权出让条件。出让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九台区将本着
“成熟1个推出1个的工作思路，坚持市场化主体运作模式，严格按照矿业权交易流程，面向社会公开发
布招投标公告，欢迎有实力、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我区绿色矿山建设，同时也欢迎符合条件的原矿
山企业积极参加公开招投标竞争，加快推出采矿权。
    下一步，九台区将加快建立绿色矿业发展工作新机制，完善石料运输、销售、监管一体化综合监管
平台建设，对石料开采、销售、运输、纳税进行全程一体化监管，在源头上杜绝超限超载违法行为，有
效避免税费流失，增加财政收入；在采石企业退出开展生态修复期间，将切实加大监管力度，严格监督
采石企业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进行治理，严厉打击借恢复治理名义，非法
开采矿产资源；绿色矿山建成开采后，将进一步压实各部门监管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动态巡查、监管
长效机制，严厉打击越界开采违法行为，维护矿业权开采秩序。

是



0797 来电 17 长春市 九台
土们岭镇二道沟采石场从17年7月份至今
政府以环保名义“一刀切”关闭采石场
。 

其他
九台区
自然资
源局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7月5日，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土们岭街道办事处、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城子街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分局、
九台区供电公司组成联合调查组，分别到土们岭街道办事处、城子街街道办事处、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对举报人反映的3个街道
办事处域内的20家采石场进行了现场核实。
    经调查核实，九台区共有20家采石企业持有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末的有13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
年4月末的有6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6月的有1家。
    自2017年以来，全区20家采石场中，有16家采石场存在越界开采违法行为，15家已依法做出行政处罚，违法总面积69596.39
平方米，违法开采量188598.0平方米，没收违法所得195.76万元，罚款49.40万元，均已结案。其中10家采石企业2017-2018两
年内，持续非法开采达到3次，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剩余1家采石场越界开采违法行为正在查处中；有11家采石场存在非法占用
耕地建职工宿舍及堆料违法行为，非法占用耕地总面积57051平方米，九台区自然资源局依法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至2020年4月，11家占用耕地的采石场，违法违规建筑已全部拆除并完成恢复工作；19家采石场存在毁林开采违法行为，毁
林面积100150.7平方米，均已依法立案查处并处罚；超载超限运输、违法生产造成噪声、扬尘污染以及道路破损，严重影响当地
百姓生产生活及身体健康，群众反映强烈。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及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当地百姓陆续反映20家
采石场越界开采、毁林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问题等13次，强烈要求区委区政府对采石场进行整治。
    2018年8月制定了《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场联合整治工作方案》，九台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市环保局九台分局、
市公安局九台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联合检查工作组，对20家采石企业逐家进行检查，对采矿许可证过期、不符合环保要
求、没有林业审批手续毁林开采、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采石企业，依法责令整改，截止至2019年4月，20家采石场没有完成整
改，均在停产整改中。 
    2019年4月，为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文件、《吉林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发〔2018〕15号），九台区政府办印发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企业联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进一步对全区采石企业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整治，对存在持续违法行为，拒不整改的采石企业，按照《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企业联合整治工作方案》要求，
由供电公司给予了断电处理，督促企业采石企业进行整改。待企业整改完成后，可申请验收，验收合格、依法补办土地、林地审
批手续后，方可通电恢复生产。截止2020年4月，全区20家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均没有完成整改，非法占用土地、林
地均没有依法取得审批手续，也没有提出验收申请，仍处于断电整改阶段。因此，不存在“一刀切”强行关闭问题。

不属
实

是
0794、
0795、
0796

否 否 否

    九台区为全面保护生态环境，保障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消除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破坏土地等违法
行为，促使采石场依法依规开采，结合九台区实际情况和省林业审批主管部门意见，九台区决定以市场
化运作模式，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于2019年6月聘请第三方技术单位，于2019年12月编制完成了《
长春市九台区建筑用石料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2020年3月九台区政府发布实施。规划充分听取了
各相关部门意见，在石材资源集中的区域内，划定3个集中开采区，3个备选开采区。3个集中开采区新
立矿山将严格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实现规模化开采、集约化开采；3个备选开采区矿山根据九
台区建筑石料供应需要，可同集中开采区同时开发利用。
九台区政府已成立露天采石场综合整治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长春市九台区建筑用石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要求，结合九台区20家采石企业剩余可开采储量情况，采取不同处置措施。对
已没有剩余可采储量的采石场，督促其依法履行闭坑程序，按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
案》要求，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恢复治理完毕，矿山关闭；对有剩余可采储量，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采
石企业，由原联合检查组，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责令采石企业立即整改，整改完成申请验收
。验收合格，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可对原采矿许可证批准范围内剩余可采储量进行开采，并责令其边
开采边恢复治理。积极引导采石企业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目前全区20家采石场中已有14家采石场，同意
开展生态修复或参与绿色矿山建设。
    目前，九台区已有1个矿区，具备采矿权出让条件。出让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九台区将本着
“成熟1个推出1个的工作思路，坚持市场化主体运作模式，严格按照矿业权交易流程，面向社会公开发
布招投标公告，欢迎有实力、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我区绿色矿山建设，同时也欢迎符合条件的原矿
山企业积极参加公开招投标竞争，加快推出采矿权。
    下一步，九台区将加快建立绿色矿业发展工作新机制，完善石料运输、销售、监管一体化综合监管
平台建设，对石料开采、销售、运输、纳税进行全程一体化监管，在源头上杜绝超限超载违法行为，有
效避免税费流失，增加财政收入；在采石企业退出开展生态修复期间，将切实加大监管力度，严格监督
采石企业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进行治理，严厉打击借恢复治理名义，非法
开采矿产资源；绿色矿山建成开采后，将进一步压实各部门监管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动态巡查、监管
长效机制，严厉打击越界开采违法行为，维护矿业权开采秩序。

是 是

0798 来电 17 长春市 九台
土们岭镇二道沟采石场从17年7月份至今
政府以环保名义“一刀切”关闭采石场
。 

其他
九台区
自然资
源局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7月5日，九台区自然资源局、土们岭街道办事处、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城子街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分局、
九台区供电公司组成联合调查组，分别到土们岭街道办事处、城子街街道办事处、波泥河街道办事处，对举报人反映的3个街道
办事处域内的20家采石场进行了现场核实。
    经调查核实，九台区共有20家采石企业持有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末的有13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
年4月末的有6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6月的有1家。
    自2017年以来，全区20家采石场中，有16家采石场存在越界开采违法行为，15家已依法做出行政处罚，违法总面积69596.39
平方米，违法开采量188598.0平方米，没收违法所得195.76万元，罚款49.40万元，均已结案。其中10家采石企业2017-2018两
年内，持续非法开采达到3次，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剩余1家采石场越界开采违法行为正在查处中；有11家采石场存在非法占用
耕地建职工宿舍及堆料违法行为，非法占用耕地总面积57051平方米，九台区自然资源局依法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至2020年4月，11家占用耕地的采石场，违法违规建筑已全部拆除并完成恢复工作；19家采石场存在毁林开采违法行为，毁
林面积100150.7平方米，均已依法立案查处并处罚；超载超限运输、违法生产造成噪声、扬尘污染以及道路破损，严重影响当地
百姓生产生活及身体健康，群众反映强烈。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及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当地百姓陆续反映20家
采石场越界开采、毁林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问题等13次，强烈要求区委区政府对采石场进行整治。
    2018年8月制定了《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场联合整治工作方案》，九台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市环保局九台分局、
市公安局九台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联合检查工作组，对20家采石企业逐家进行检查，对采矿许可证过期、不符合环保要
求、没有林业审批手续毁林开采、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采石企业，依法责令整改，截止至2019年4月，20家采石场没有完成整
改，均在停产整改中。 
    2019年4月，为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文件、《吉林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发〔2018〕15号），九台区政府办印发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企业联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进一步对全区采石企业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整治，对存在持续违法行为，拒不整改的采石企业，按照《长春市九台区露天采石企业联合整治工作方案》要求，
由供电公司给予了断电处理，督促企业采石企业进行整改。待企业整改完成后，可申请验收，验收合格、依法补办土地、林地审
批手续后，方可通电恢复生产。截止2020年4月，全区20家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均没有完成整改，非法占用土地、林
地均没有依法取得审批手续，也没有提出验收申请，仍处于断电整改阶段。因此，不存在“一刀切”强行关闭问题。

不属
实

是

0794、
0795、
0796、
0797

否 否 否

    九台区为全面保护生态环境，保障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消除采石场非法占用林地、破坏土地等违法
行为，促使采石场依法依规开采，结合九台区实际情况和省林业审批主管部门意见，九台区决定以市场
化运作模式，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于2019年6月聘请第三方技术单位，于2019年12月编制完成了《
长春市九台区建筑用石料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2020年3月九台区政府发布实施。规划充分听取了
各相关部门意见，在石材资源集中的区域内，划定3个集中开采区，3个备选开采区。3个集中开采区新
立矿山将严格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实现规模化开采、集约化开采；3个备选开采区矿山根据九
台区建筑石料供应需要，可同集中开采区同时开发利用。
九台区政府已成立露天采石场综合整治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将根据《长春市九台区建筑用石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要求，结合九台区20家采石企业剩余可开采储量情况，采取不同处置措施。对
已没有剩余可采储量的采石场，督促其依法履行闭坑程序，按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
案》要求，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恢复治理完毕，矿山关闭；对有剩余可采储量，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采
石企业，由原联合检查组，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依法查处，责令采石企业立即整改，整改完成申请验收
。验收合格，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可对原采矿许可证批准范围内剩余可采储量进行开采，并责令其边
开采边恢复治理。积极引导采石企业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目前全区20家采石场中已有14家采石场，同意
开展生态修复或参与绿色矿山建设。
    目前，九台区已有1个矿区，具备采矿权出让条件。出让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九台区将本着
“成熟1个推出1个的工作思路，坚持市场化主体运作模式，严格按照矿业权交易流程，面向社会公开发
布招投标公告，欢迎有实力、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参与我区绿色矿山建设，同时也欢迎符合条件的原矿
山企业积极参加公开招投标竞争，加快推出采矿权。
    下一步，九台区将加快建立绿色矿业发展工作新机制，完善石料运输、销售、监管一体化综合监管
平台建设，对石料开采、销售、运输、纳税进行全程一体化监管，在源头上杜绝超限超载违法行为，有
效避免税费流失，增加财政收入；在采石企业退出开展生态修复期间，将切实加大监管力度，严格监督
采石企业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进行治理，严厉打击借恢复治理名义，非法
开采矿产资源；绿色矿山建成开采后，将进一步压实各部门监管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动态巡查、监管
长效机制，严厉打击越界开采违法行为，维护矿业权开采秩序。

是 是

0799 来电 17 长春市 九台区

土们岭镇东村原701油库的养鸡场被个人
承包，现养上千头猪，没有排污措施，
猪粪都被冲进小南河里，异味刺鼻，影
响环境。

否 大气
土们岭
街道办
事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7月5日，九台区土们岭街道办事处、九台区农业农村局、长春市生态环境保护局九台区分局联合调查。
    群众反映的个人养殖户实为吉林雨朋养殖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租用土们岭村三社院落（九台石油公司老701油库）建立养
殖场，建有4栋猪舍，面积800平方米，设计最大养殖规模为600头，有环保手续。2019年9月初开始养殖，存栏生猪310头，2020
年2月出栏后，一直处于停养状态。在过去养殖过程中，最多存栏310头，举报人反映养上千头猪问题不属实。
    吉林雨朋养殖有限公司距离附近小南河上游支流320米，此河道常年处于干涸状态，只有雨季时期有少量控山水在此流过。
在过去养殖过程中，养殖公司采取生物菌料床方式处理发酵后还田。粪便及时清运还田处理，不存在流入河道现象，举报人反映
猪粪都被冲进小南河情况不属实。    
    由于养殖过程中管理不规范，粪污清理时未能做好异味防控措施，导致气味刺鼻，举报异味刺鼻问题属实。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因过去养殖采取的生物菌料床发酵处理方式极易产生异味，九台区土们岭街道办事处已责令该养殖
场，如今后继续养殖，必须建设与养殖规模相匹配，具有防雨、防渗、防外溢的贮粪场和贮尿池。
    下一步，土们岭街道办事处将加大督导监管力度，养殖废弃物做到日产日清，并定期对厂区采取消
杀，利用生物菌剂喷洒圈舍和添加到粪污中消除异味。确保该养殖公司依法依规养殖。

是 是


